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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

安全防护计量器具计量监督管理工作指导意见 

 

为认真贯彻《山东省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规定》（山东

省人民政府令第 293 号，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加强安全防护

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工作，保障安全防护计量器具量值准确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发

[1987]31 号）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 

第一条【定义】本指导意见所指的安全防护计量器具，

是指依据《计量法》规定，列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

的工作计量器具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并用于安全防护

的工作计量器具。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明细目录见附表。 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在山东省境内使用安全防护计量器

具，以及对安全防护计量器具实施计量监督管理，适用本指

导意见。 

第三条【总体原则】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监督管理体制，

坚持属地监管与分级监管相结合、以属地监管为主。分级监

管按照省安委会的具体要求进行。 

第四条【使用单位的总体职责】安全防护计量器具使用

单位（以下简称使用单位）是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管理的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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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，应当依据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在用的安全防护

计量器具登记造册，建立台账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，保证

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按照周期进行检定。 

使用单位应当使用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安全

防护计量器具。 

第五条【使用单位的备案职责】使用单位对使用的安全

防护计量器具应当报当地县（市、区）级计量行政部门备案，

不得漏报、瞒报。备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备案器具的使用单

位、器具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出厂编号、具体使用（安装）位

置等信息。使用单位对备案内容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
更换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的，使用单位应当及时备案，并

对替换器具的备案信息进行注销。 

省质监局适时通过信息化手段，建立安全防护计量器具

备案平台，由使用单位直接登陆平台履行备案手续。 

第六条【使用单位的申请检定职责】使用单位应当主动

向计量行政部门所属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计量

检定，并及时将检定日期、检定有效期、承检单位等信息录

入安全防护计量器具台账。 

第七条【检定机构的职责】承担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检定

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，应当按照授权项目、范围和检定规程

依法开展检定工作，及时出具检定结果，并对检定结果负责。

具备计量检定资质的机构，不得无故拒绝使用单位提出的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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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申请。 

承担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检定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，应当

根据各级计量行政部门的安排，做好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检定

数据、信息的录入和管理。 

第八条【计量行政部门的职责】各级计量行政部门应当

加强对辖区内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的监督管理，将之列入年度

工作计划，并积极争取当地政府的工作支持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级计量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安全防护计

量器具备案的办理，对备案的计量器具应当有计划地加强监

督抽查，及时掌握备案器具的检定和变动情况，发现并查处

违法行为。 

各市级计量行政部门应当统筹安排辖区内安全防护计

量器具的监管工作，加强对本地备案工作的检查和指导。 

各级计量行政部门依据《规定》第九条确定的分工，对

所负责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安全防护计量器具依法进行

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、查处不符合计量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

行为。 

第九条【对检定机构的监督】各级计量行政部门应当加

强对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检定工作的监督管理。按照“谁主管

谁负责，谁审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采取计量比对、监督检查

等形式，对承担检定工作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监督，确保其

计量标准和管理体系有效运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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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【处置规定】计量检定机构不依法开展检定工作

的，按照《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计量授权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直至撤销其检定资质。 

使用单位对所使用的安全防护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

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计量法实施细则》和《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》的相关规定

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【例外规定】对计量器具是否属于《目录》内

的安全防护计量器具确有疑问的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当

地县（市、区）级计量行政部门组织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技术

甄别后确定，仍无法确定的应向上一级计量行政部门请示确

定，直至请示国家质检总局。 

第十二条【监督检查】山东省质监局不定期对全省安全

防护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工作和本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组织

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三条【施行日期】 本指导意见自 2016 年 6 月 1 日

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。 


